
井冈山大学学生工作处(部)
学工字〔2015〕 22 号

关于评选2014—2015学年度优秀
班主任的通知

各学院、医学部：
为加强我校班主任队伍建设，进一步推动学校工作，充分调动广大班主任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学校决定评选2014—2015学年度优秀班主任，并予以表彰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

优秀班主任评选对象为2014—2015学年度中在职在岗的班主任。 

二、评选条件
1.担任全日制在校生班主任工作满一学年且考核称职以上者；

2.班主任工作有计划有总结，认真填写了工作手册及工作日志，工作实绩突出，无群体性事件发生；

3.学生违纪率低于学院平均水平，班上学生无人受留校察看以上处分；

4.班风学风好，学生课程不及格率低；

5.师生评价好，在评优评先工作中，公平公正，无学生投诉；

6.认真组织本班学生开展晨读晨练晚自习，有计划，有检查记录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个人申请———学院审核推荐——学校审查同意——校内公示——学校发文表彰。

四、评选要求及时间

各学院要按照“民主、公开、公正”的原则组织评选，要求推荐人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申报表（表格从学生工作处网站下载，填写并加盖学院公章）；

2.班主任工作手册；

3.个人事迹材料。事迹材料以工作成绩为主，2000字以内，A4纸打印一份并附电子稿（标题为楷体加粗三号，正文为仿宋四号字体，行距23磅）。

以学院为单位将推荐的名单及上述材料于10月14日前交学生工作处张悦老师。

	五、名额分配


	学院
	名额（个）

	政法学院
	2
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1

	人文学院
	2

	外国语学院
	1

	商学院
	2

	数理学院
	1

	机电工程学院
	2

	建筑工程学院
	1

	化学化工学院
	1

	生命科学学院
	1

	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
	2

	教育学院
	1

	医学部
	3

	艺术学院
	2

	体育学院
	1


附件：《井冈山大学优秀班主任申报表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工作处（部）
2015年9月28日

学生工作处（部）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9月28日

附件：

  井冈山大学优秀班主任申报表

申报单位（学院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职  务
	
	文化程度
	

	负责班级名称
	
	职称
	职  称

	班级

基本

情况
	（含党员、入党积极分子人数、少数民族学生、贫特困生、心理障碍学生、违纪学生等情况）



	先

进

事

迹
	

	学院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
	学校

意见
	盖章



